
國內旅費報支要點修正後，每日雜費報支數額是否為定額支給，抑或仍須依出差

時數按比例支給 

(行政院主計總處 103.7.28主預字第 1030053147號函） 

查部分機關或地方政府原即另定有國內出差旅費報支相關內規之情形，且行之有

年，其或以公里數、或以小時數、或以出差地點，據以計支膳雜費。茲以本要點

本次修正後增列第 15點第 2項規定，各機關基於業務特性或其他因素，得於本

要點所定範圍內，另定報支規定。爰依據上開規定，貴會得配合機關業務特性及

出差實務，合理訂定內規並據以執行。 

 


